
知
,

但赃物没有马上销出
,

在销售过程中行为人发现是赃物
,

尔后仍继续销售
,

这种情况就

是不法行为和不法状态都处于继续之中
,

故应认定行为人具有销赃罪的故意
.

三
、 “

顾文
”

认为销赃罪
“

实际上是一种居间介绍的行为
” .

居间介绍是指销赃人处于

本犯与最后买得赃物的人之间
,

充当中介作用
,

转手倒卖赃物
,

当然不包括明知是赃物而收

买 自用的行为
.

我认为
`

代为销售
”

赃物不是狭义的
,

它包括明知是赃物而帮助售与他人的

行为 (含居间介绍 )
,

也包括明知是赃物而收买自用的行为
.

因为明知是赃物而收买自用与

明知是赃物而接受犯罪分子赠与的行为
,

与明知是赃物而转手倒卖的行为
,

其主观上都是明

知
,

犯罪客体都是妨害司法机关侦查审判犯罪分子的活动
,

因此
,

它们之间并不存在质的区

别
.

既然后二种行为构成窝赃罪
、

销赃罪
,

为什么明知是赃物而收买自用就不构 成 销 赃 罪

呢 ? 这当然说不通
.

因此
, `

顾文
”

也认为
: “

对那些经常
、

大量地收买赃物的
,

即以销赃

罪论处
” .

明知是赃物而收买自用并不是居间介绍行为
,

如果说这种行为也可构成销赃罪
,

那就不能说销赃罪完全是种居间介绍行为
.

居间介绍只是销赃罪的一种表现形式
,

而不是所

有的形式
.

当然
,

收买赃物自用与代为销售的其它形式还是有区别的
,

但只是量的区别
、

情

节轻重的区别
.

因此
,

明知是赃物而收买自用数量少
,

价值小的
,

可不 以销赃罪定罪处罚
,

而次数多
,

数量大
,

价值高的
,

还是应以销赃罪定罪处罚
。

(作者单位
: 湖南衡 阳铁路运输检察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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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复核与二审程序合并适用合法

张含光 王清华

死刑复核程序应否暂时由二审程序代替的间题
, 《 法学研究 》 19 8 6年第三

、

六期发表了

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

一种观点认为
,

死刑复核程序和二审程序
,

在目前可以
“

合二而一
,

(见第三期肖胜喜文 )
;
另一种观点认为

,

死刑复核程序和二审程序合并
,

是违法的
,

是对

死刑复核程序的取消 (见第六期孙华朴文 )
。

读了这两种观点的文章
,

觉得都言 之 有 理
,

论之有据
.

前一种观点是从当前最高法院授权高级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
,

使高级法院在同

梦
一死刑案件上既是二审又是复核审机关的实际情况讲的

,

不无道理
.

事诉讼法规定死刑复核程序和二审程序各自的特定内容和作用上讲的

非
。

我们认为
,

前一种意见似乎更切合实际
.

后一种观点是从我国刑
.

这种立论 也 无 可 厚

为什么说切合实际呢? 主要有两点
:

(一 ) 部分死刑核准权没有
一

下放高级法院行使前
,

根据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规定
,

死刑立即执行案件一律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

者核准
。

即最高法院在收到各地高级法院报情核准的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后
,

山审判员三人组



成复核审合议庭
,

进行审查
,

确定是否核准
,

报请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

报请核准的高级

法院和行使核准权的最高法院
,

分别是两级法院
.

为了较好地适应国家政治形势的需要
,

及

时地严惩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
,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
,

作出了关于授权

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
,

指出
:
在当前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期间

,

为了及

时严惩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的罪大恶极的刑事犯罪分子
,

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

死刑案件外
,

各地对反革命案件和贪污等严重经济犯罪案件 (包括受贿案件
、

走私案件
、

投

机倒把案件
、

贩毒案件
、

盗运珍贵文物出口案件) 判决死刑的
,

仍应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同

意后
,

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
对杀人

、

强奸
、

抢劫
、

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

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
,

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授权由各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高级人民法

院
、

解放军军事法院和铁路运输高级法院行使
.

由于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由最高法院下放

高级法院
,

这就使高级法院在已下放这部分案件的二审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统一到一个法院

了
.

在这种情况下
,

同是一个高级法院要将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分开进行
,

那就是先就

二审案件组成合议庭
,

按二审程序审结后
,

再组成死刑复核审合议庭
,

对二审裁决进行审查

核准
.

这样做就涉及到下面的实际情况
.

(二 ) 在我国
,

是实行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
,

也就是我们不是实行合议庭独立审

判
,

更不是实行审判员独立审判
.

这是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一个重要原则
.

这个原则意味着

每一个案件的裁决
,

不仅要以人民法院的名义宣告
,

更重要的要由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对以

它名义宜告的裁判进行讨论决定
;
没有审判委员会的讨论决定

,

是违背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原

则的
.

也就是说
,

上述二审合议庭的裁判
,

必须报请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

在决定判处死

刑立即执行时
,

才谈得上组成死刑复核审合议庭
,

按死刑复核程序进行核准
.

这里又有两个

问题
:

第一
、

同一个高级法院的复核审合议庭
,

要复核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死刑案

件
,

业务能力能否胜任呢 ? 对此
,

我们可 以假设其业务能力是能够胜任的
,

而不去论它
.

第

二
、

由本院审判员三人组成复核审合仪庭
,

去行使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决定的裁判的核准权
,

其

法律依据又是什么 ? 持
“

高级法院对自己判处死刑的判决
、

裁定必须按照死刑复核程序进行

复核
”

观点的同志
,

可能回答
:

法律依据不就是刑事诉讼法对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嘛
,

即由
“

院长 (或庭长 ) 根据刑诉法第 147 条规定
,

指定审判员三人组成合议庭
”

进行 (见孙文 )
.

那末
,

我们看看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

是否提供这样做的法律依据
.

刑事诉讼法对死刑复核案

共规定了两种
:

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
,

和由高级法院核准的 (仅指由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缓

期二年执行的案件 )
.

这两种复核案件都不是本院判决
、

裁定
,

又由本院复核的死刑案件
,

(最高法院一审
、

二审判处死刑的判决
,

就是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
,

无须再进行复核 )
,

都

是由下级法院报请核准的
.

可见
,

刑事诉讼法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
,

没有也不可能提供

由本院判处死刑的案件
,

又由本院组成复核合议庭进行复核的法律依据
.

没有对本院已判处死刑的判决
、

裁定进行复核的诉讼法依据
,

倒是有将死刑复核程序由

二审程序代替的具有法律效力的立法解释
.

1 9 81 年 6月 l 。日
,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 会 副

主任王汉斌同志关于三个有关法律的决议
、

决定 (草案 ) 的说明中指出
: “

对犯有杀人
、

抢

劫
、

强奸
、

爆炸
、

放火
、

投毒
、

决水和破坏交通
、

电力等设备的罪行需要判处死刑的
,

仍由

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
。 ”

这里讲的高级法院
“

判决或者核准
”

是

什么意思呢 ? 我们认为
,

判决
,

就是指高级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
,

被告人不上诉的
,

和判处死刑的第二审判决
.

核准
,

就是指由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
,

被告人不
_

l三诉



令

的
,

必须由中级法院报请高级法院核准
,

和由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
,

山高

级法院核准
. “

判决或者核准
”

这一用语
,

是说对于上述案件
,

高级法院可 以适用判决
,

也

可以适用核准
,

在一个具体案件上
,

二者必居其一 既然适用判决是可以的
,

就无须再组成

复核合议庭进行审查核准
。

我们认为这就是高级法院将二审程序代替或者与死刑复核程序合

并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据
.

如果说高级法院在判决之外
,

还必须经过死刑复核程序
,

王汉斌同

志就不会说
“

判决或者核准
” ,

理应说
“

判决和核准
” .

在司法实践中
,

高级法院判处死刑

的第二审案件
,

都在判决书或者裁定书结论部分专门另行写明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授权

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
,

本判决或裁定即为核准死刑的判决或裁定
.

这就具

备了复核的手续
,

是十分必要的
.

孙文在解释最高法院依法授权高级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意思时说
: `

高级人 民法院

行使的权利 (应为力 ) 不是自己的
,

而是最高人民法院的
.

最高人民法院按照什么样的程序

复核
,

高级人民法院也应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复核
” .

我们认为
,

这是作者对最高人民法院下

放授权意图的分析和猜测
,

不一定准确
.

再说
,

最高法院既然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
,

授

予高级法院行使
,

那末
,

就应该说高级法院在最高法院授权期间和授权的死刑案件上
,

就 享

有核准的权力
,

再不能说最高法院在它已经授予的死刑案件上
,

还拥有核准的权力
。

要是按

照孙文所说的那样
,

势必在同一批案件上出现两个权力主体
.

这无论在法理上或逻辑上都是

说不通的
.

至 于说高级法院按最高法院的程序复核的间题
,

如上所说
,

最高法院 的 复 核 程

序
,

是指下级法院报请复核的死刑案件
,

对高级法院自己判处的死刑案件
,

用不上也不必用

最高法院的复核程序
.

而且按照立法机关的有权解释
,

无须在二审判决之外
,

再适用死刑复

核程序
.

孙文看来
,

在目前情况下
,

将高级法院的二审程序代替死刑复核程序
,

是对死刑复核程

序的取消
.

我们认为不存在取消问题
.

这不过是新情况下的暂时措施
.

也就是说
,

最高法院

一旦收回其对高级法院的授权
,

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
“

合二而一
”

的情况
,

就不复存在

了
.

如果将此种情况说成是对死刑复核程序的取消
,

那也是立法机关根据新的政治形势
,

以

立法解释所作的变通
,

这是代表全国人 民意志和利益的职权行为
,

每一个司法工作人员和法

学工作者
,

都应服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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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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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氏族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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